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横向技术服务项目收益申领流程

学院各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学校纵向科研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修订）等7项科研管理制度的通知》（桂职院〔2023〕219号）文附件5：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技术服务及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不占用或极少占用学校资源的项目，收益按学校1%、项目负责人所在二级学院3%、项目团队96%的比例一次性分配。项目资金按照以下程序申领或使用。
1.项目负责人填写《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横向技术服务项目收益发放申请表》（附件）；
2.项目负责人到财务处确认到账凭证，明确项目实际到款金额；
3.财务处把项目列入财务系统并确认项目负责人；
4.项目负责人在财务系统进行报账或申领，扣除成本后，最多不超过收益的99%（税后）；
6.支付审批流程：通过财务报账系统扫描上传《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横向技术服务项目收益发放申请表》，提交合同或协议原件1份，财务到款证明1份，项目验收证明1份、所属部门公示文件1份后，按学院规定的支付审批流程。
说明：收益是指学院教职工以学院名义面向企事业单位开展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获得实际到账财务金额扣除税收及相关成本后的净收入；属于横向课题的按照课题管理，不能申领；属于培训项目收入的按照学院继续教育培训有关管理办法执行，不作为技术服务收益领报。

附件：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横向技术服务项目收益发放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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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横向技术服务项目收益发放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成果转化、技术服务）
	

	项目财务到款额（元）
	大写：                 小写：

	合同签订时间
	
	合同约定完成时间
	

	申请发放额（元）
	[bookmark: _GoBack]有项目成本的=【到款额*（1-发票税率）-成本】*0.96（学校1%，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3%；3%由项目团队支配的则*0.99）
其他一般类别=到款额*0.965（开票税）*0.96（学校1%，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3%；3%由项目团队支配的则*0.99）
公式作为参考，以财务核算为准，填写具体金额时删除；

	依据材料（合同原件1份、到款凭证复印件1份）
	

	发放明细
	序号
	姓名
	所在二级单位
	发放金额（元）
	本人签名

	
	1
	
	
	
	

	
	2
	
	
	
	

	
	3
	
	
	
	

	
	4
	
	
	
	

	
	5
	
	
	
	

	
	6
	
	
	
	

	
	（可增加人员）

	项目负责人意见
	
该项目收益分配已公示，无异议。    签  字：
                年   月   日

	项目承担二级学院（部门）审核意见
	若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3%的收益由项目团队支配的，此处需注明“该项目二级学院（部门） 3%收益，由项目团队负责支配。”         签  字（盖章）：
                年   月   日

	科研管理部门审批意见（业务干事审核签字、领导审核签字）
	
                签  字（盖章）：
                年   月   日



根据学校院办合同流程规定，横向项目金额申领流程如下：
1.金额5万元以内：协议发起人=》所在学院（部门）领导=》发起人=》科技中心领导=》发起人=》财务=》发起人=》分管校领导=》结束
2.金额5万元以上（含）：协议发起人=》所在学院（部门）领导=》发起人=》科技中心领导=》发起人=》财务=》发起人=》分管校领导=》校长=》结束
3.提交财务系统需提交材料：合同或协议、学校财务出具到账证明、企业和科技中心签章的验收证明、收益发放表、公示文件五项材料。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可咨询财务处。
2

